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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情” 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由此引发的纠纷不但让家庭成员承受痛苦， 甚至还可能引发更多的麻烦。

年轻女孩赵雅倩在网上吐槽父亲 “婚外情”， 得到网站编辑 “声援”， 发布抨击 “小三” 的网帖； 普通家庭妇女冯静雯为了解决因丈夫 “婚外情” 造成的纠纷， 发朋友

圈寻找 “小三” ……然而， 本以为自己是受害人的她们却纷纷被 “小三” 告上法庭。 她们的行为到底侵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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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寻找、抨击“小三”侵权了吗？

丈夫与情人私奔外地

  无独有偶， 36岁的冯静雯也因“小三” 被告上了法庭。

2006 年 2 月， 冯静雯与长自己一岁的孔正杰结婚， 婚

后夫妻二人共同育有三个小孩。 孔正杰是当地一所驾校的教

练， 工作较忙， 家庭难以顾及。 冯静雯默默地承担着所有的

家务活及教育儿女、 孝敬父母的任务。

2015 年 9 月， 孔正杰新接手了一个驾驶学习班。 认识

了郭雅琴， 她芳龄 25岁， 长相甜美， 身材高挑。 初次相见，

孔正杰就暗暗喜欢上了她。 在教学中， 孔正杰对郭雅琴处处

关照， 很快就赢得了郭雅琴的好感。 随后， 两人常常相聚，

感情也激剧上升。 同年 12月， 孔正杰与郭雅琴相约去旅游。

当天晚上， 两个人越过了道德的鸿沟。

不久， 孔正杰和郭雅琴不正常的关系就被冯静雯发现

了。 可是， 想到膝下的三个儿女， 冯静雯最终还是忍了下

来， 只是私下里在电话中与郭雅琴谈了一次， 希望郭雅琴能

离开孔正杰。 冯静雯的大度和宽容， 也触动了郭雅琴。

为了摆脱孔正杰， 郭雅琴在过完春节后， 向他人借了 2

万元， 于 2016 年 3 月离开了一直生活的城市， 来到了江苏

南京谋生。 可是， 孔正杰见郭雅琴突然失踪， 便发疯似地到

处寻找。 经多方打听， 孔正杰追到南京市， 恳求郭雅琴不要

离开自己， 提出两个人一起到深圳开办驾驶学校， 并承诺郭

雅琴无须投资即可以享受公司股东待遇， 郭雅琴最终答应了

孔正杰。

2017 年 3 月，郭雅琴发现自己怀孕了，孔正杰却让她打

掉孩子。 伤心之下，郭雅琴向孔正杰正式提出解除同居关系。

妻子发朋友圈找“小三”被诉

 身心俱疲的郭雅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抚平身心创

伤。 因此， 回家休养了两个多月后， 郭雅琴再次与父母不辞

而别。 女儿突然不见， 郭雅琴的父母十分担心， 到处打听。

在找了一个多星期仍然没有女儿的消息后， 郭雅琴父母怀疑

孔正杰将女儿藏起来了， 就三番五次去孔正杰家吵闹要求孔

正杰归还女儿。 双方由此发生纠纷， 并惊动了派出所。

要想彻底解决纠纷，只有找出郭雅琴。 无奈之下，冯静雯

想到了在微信朋友圈发寻人信息的方法。 于是， 冯静雯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一条消息，“我叫冯静

雯，是一名被小三插足家庭的受害者。在 2015年 10月份被我

发现并证实我老公孔正杰与其学员郭雅琴发生不正当男女关

系后， 我打电话明确告知郭雅琴， 孔正杰已婚并育有三个子

女，但两人均不听劝告，并变本加厉，孔正杰于 2016 年 3 月份

抛弃妻子不顾劝阻毅然去了深圳，与郭雅琴姘居，并且在深圳

这一年多对家不闻不问，直到今年 5月份两人闹翻，郭家父母

多次到我家来敲门闹事，称其女儿不见了，要找人。 我作为受

害者，本本分分上班、带孩子，从来没有去找她闹过，反倒是郭

家人三天两头带人到我家来闹，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人流营

养费 15万元，现在被吵得有家不能回，有冤无处申，就在昨天

下午 6 点 40 分邻居告诉我，我家的门又被砸坏了，我真的是

忍无可忍了。所以我只能恳求社会力量，找出当事人郭雅琴来

解决好这件事。恳求大家转发找出当事人。”第二天，冯静雯觉

得自己发布该微信言论有些不妥，即删除了上述信息。

可是， 冯静雯没有想到的是， “消失” 了的郭雅琴却在

2018 年 7 月 16 日将她告了， 以名誉权和隐私权被侵犯为

由， 向她索赔 5万元， 并要求登报道歉。

是否侵权自有公论

 法院认为， 冯静雯通过微信朋友圈发表的言论是否构成

对郭雅琴名誉权及隐私权的侵犯， 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冯静雯的微信言论是否侵犯郭雅琴的名誉权， 应从案涉

微信言论是否构成侮辱或诽谤、 郭雅琴的社会公众评价有无

降低， 以及冯静雯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等方面认定。 冯静雯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发表的微信言论内容涉及其家庭受到骚扰

及其在派出所报警时的陈述， 以上内容均附有照片及报警记

录和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 涉及孔正杰与郭雅琴之间不正当

男女关系， 该内容与法院查明的内容相吻合。 因此， 上述言

论不存在捏造事实诽谤郭雅琴的情形。 虽然言论中有涉及

“小三” 等贬义评价， 但尚在公众一般的理解范围内。

冯静雯发表该微信言论后， 于第二天即予以删除， 冯静

雯微信朋友圈应有一定的好友看见， 但该言论即使产生不良

影响也仅仅限于冯静雯的朋友圈， 故影响的范围有限， 影响

时间短。 郭雅琴并未提出其社会公众评价受到影响有其他形

式的表现并提供证据予以支持。 据此， 郭雅琴主张案涉微信

导致其名誉权受损的诉讼请求， 缺乏证据予以支持。

冯静雯发表的案涉言论，内容不涉及对郭雅琴的侮辱、诽

谤，同时也未产生使郭雅琴社会公众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因

而，冯静雯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也无从谈起。

关于冯静雯公布郭雅琴照片的行为是否侵犯了郭雅琴的

隐私权问题。 本案中， 冯静雯附上的照片是郭雅琴个人写

照， 与其本人人格尊严并无联系， 该照片不属于个人隐私。

而且郭雅琴提供的证据截图显示， 照片上虽有身份信息， 但

模糊不清， 他人无法通过该照片获得郭雅琴的身份信息， 因

此也不会侵犯郭雅琴的个人身份信息隐私权。

综上所述， 郭雅琴主张冯静雯通过微信发表的案涉言论

侵害其名誉权和隐私权， 不能成立， 郭雅琴据此诉请的停止

侵权、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郭雅琴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郭雅琴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

后， 于今年 3月 15日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 《方圆》 杂志）

网站采编信息“声援”

 现年 44岁的冯雪梅， 是江苏省沭阳县的一名单身女子。

2015年， 朋友以介绍对象的名义介绍冯雪梅与赵文明相识。

相识之初， 冯雪梅只知道赵文明也是单身， 带着 19 岁

的女儿赵雅倩共同生活。 相处一段时间后， 冯雪梅隐约意识

到赵文明并不是单身， 便私下打探， 发现赵文明原来是有家

室的， 对此她感到十分气愤。 但因赵文明对她确实也不错，

冯雪梅心想， 成不了夫妻， 也可以成为朋友嘛， 于是双方就

以普通朋友相处。

谁知，2016 年 11 月 18 日凌晨 1 时许， 冯雪梅与赵文明

因感情问题发生纠纷，并惊动了警方。 后经调解，双方和解。

这次发生的纠纷后来传到了赵雅倩的耳中， 赵雅倩认为

冯雪梅是“小三”， 破坏了她的家庭。 2017 年 5 月 24 日下

午， 赵雅倩禁不住向网友倾诉了自己的家庭痛苦， 将此事告

诉了该网友， 并将与冯雪梅聊天的截图也发给了对方， 该截

图中有冯雪梅的头像、 若干照片及聊天的昵称“梅”。

随后， 该网友将与赵雅倩聊天的内容在宿迁市一家知名

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网络公司） 的网络后台进行

了爆料。 网络公司的网帖编辑觉得这些信息十分抢眼， 就立

即对爆料信息进行采集、 编辑， 以“最强小三” 为标题在网

络公司的网站上公开发布消息， 并附有冯雪梅的照片两张，

其中一张照片中带有“梅” 字， 并有冯雪梅手机号码的前 7

位数字。

该贴吸引大量的网友进行点击阅读， 造成点击量达 1.6

万多人次， 并被当地门户网站转载且有很多网友跟帖评论。

照片中冯雪梅眼睛部位虽然打上了马赛克， 但熟悉冯雪梅的

人都能认出是冯雪梅。

“最强小三”抢眼大众

 当日晚上， 冯雪梅从姐姐处得知网帖的事， 此时流言蜚

语在网上已经是铺天盖地， 好几个朋友也来电询问冯雪梅。

冯雪梅非常委屈， 怒不可遏。 随后， 她聘请了律师， 以网络

公司发布不实网帖， 给其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为由， 要求网

络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可是， 网络公司表示网帖已经过

技术处理， 他们没有侵权行为， 不同意承担任何责任。

在经过多次交涉无果后， 冯雪梅根据律师调查的证据，

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来到沭阳县法院， 将网络公司及赵雅倩

一同推上了被告席， 请求法院判令网络公司删除不实网帖，

并判令网络公司和赵雅倩通过媒体公开道歉， 连带赔偿其精

神抚慰金 1.5万元。

对于冯雪梅的请求，网络公司辩称：冯雪梅的所有个人信

息包括照片已经通过打马赛克进行了处理； 我公司在发布信

息后并没有接到冯雪梅删除网帖的请求； 我公司在收到法院

传票后已经将帖子删掉了。 综上，不同意冯雪梅的诉讼请求。

“帖子不是我发的， 资料不是我提供给网络公司的， 却

把我告上了法庭， 毫无道理。” 赵雅倩对此感到十分委屈，

当庭表示， 不同意冯雪梅的诉讼请求。

名誉受损谁该买单

 沭阳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赵雅倩只是通过网

络聊天对朋友进行了倾诉， 将冯雪梅的照片及头像发给了对

方， 主观上并没有想在网络媒体上对此事曝光、 宣传。 但是

其将没有确切证据证实的消息发给网友， 使该信息被网络公

司采集、 编辑， 并在其网站上以“最强小三” 进行发布， 赵

雅倩存在一定的过错， 其行为客观上构成了侵害冯雪梅的名

誉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网络公司对后台网友爆料的信息， 未经核实， 进行采

集、 编辑并以“最强小三” 为题在其网站上发布等行为降低

了公众对冯雪梅的社会评价， 并给冯雪梅造成了一定的精神

损害。 网络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侵害冯雪梅的名誉权， 其应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17 年 11 月 25 日， 沭阳县法院一审判决网络公司在

其网站显著位置刊登向冯雪梅的致歉声明， 致歉声明刊登时

间不少于 10 日， 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 网络公司向冯雪

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元。 同时判令赵雅倩通过法院或

当面向冯雪梅公开致歉， 致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核。

一审判决后， 网络公司不服， 向宿迁市中级法院提出上

诉。 宿迁市中院经审理后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的终

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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